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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圣医疗”、“发行人”或“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5年 11月 7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2025年 12月 3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3028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次发行拟采用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和网上向开通北交所交易权限的合格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10号），北交所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5〕8 号）（以下简称《管理细则》）、《北京证

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北证公告

〔2023〕55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2号——发行与上市》（北证公告〔2024〕

16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 号）等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对海圣医疗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

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1,129.4118万股，发行后总股

本为 7,529.4118 万股，本次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5.00%。本次发行不安

排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12.9411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2、战略配售对象的选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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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发

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 

（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发行人股票； 

（3）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4）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不超过 20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中信证券资管海圣医疗员

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市国晟

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3名战略投资者，均符合以上选取标

准。 

3、参与规模及限售期限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的名称 拟认购股数 

（万股） 
拟认购金额 
（万元） 

限售期 

1 
中信证券资管海圣医疗员工参与北交所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 
61.2687 774.44 12个月 

2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
投资”） 44.2906 559.83 12个月 

3 绍兴市国晟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晟投资”） 7.3818 93.31 12个月 

合计 112.9411 1,427.58 - 

注：战略投资者认购股份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12.941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万股的，战略投资

者不得超过 20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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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售条件 

中证投资、国晟投资、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关于浙

江海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协议》”），不再参与本次网上发

行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养老金、年金基金等除外。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出具了相关承诺函，承诺

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5、限售期限 

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 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

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的要求。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

标准，同时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

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一）中信证券资管海圣医疗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信息 

根据《中信证券资管海圣医疗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信证券

资管海圣医疗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信海圣

医疗员工资管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www.amac.org.cn），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资管海圣医疗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号 SBNJ34 
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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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备案日期 2026年 1月 13日 
成立日期 2026年 1月 8日 
到期日 2035年 12月 7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中信资管作为中信海

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有权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按照有关

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同时，中

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资管已出具承诺函，表明其作为中信海圣

医疗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控制主体。 

因此，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信资管。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会已

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且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均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均与发行人签署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

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参与人员姓名、职务、认购金额和比例 

根据海圣医疗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议

案》，本次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员、职务、认购金额及认购比

例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参与类别 
认购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份

额持有比例 
1 黄海生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518.84  50.00% 

2 应铭 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  84.38  8.13% 

3 李建成 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84.38  8.13% 

4 郭小秋 国际销售部总监 核心员工  84.38  8.13% 

5 陶青林 有源产品研究所总监 核心员工  265.76  25.61% 

合计 1,037.73 100.00%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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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为混合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募集资金不超过 80%用于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上述认购金额中不超过 774.44 万元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并认购股
票，剩余部分用于银行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

并用于支付资产管理计划相关费用等。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访谈记录，以及中

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为资管计划的实

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资管计划的情形。本

次配售符合资管计划资金的投资方向要求。 

6、限售期 

中信海圣医疗员工资管计划本次获配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发

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1,3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04-01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 2001户 
营业期限 2012-04-01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

持股比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根据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文件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证投资不存在营业

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

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

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中证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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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其 100.00%的股

权，中信证券为中证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证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中证投资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

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

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中证投资为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的

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根据中信证券 2024年年度报告，中证投资总资产 2,918,684万元，

净资产 2,616,200 万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295 万元，净利润 121,105 万

元。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中证投资提供的资金证明文件，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

以覆盖战略配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 

6、限售期 

中证投资本次获配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绍兴市国晟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绍兴市国晟产业发展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MA7MXJUH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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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绍兴市国鼎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04-06 
主要经营场

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创意路 199号 B幢 5楼-051（东区） 

营业期限 2022-04-06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结构 绍兴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99.00%；绍兴市国鼎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00% 

根据绍兴市国晟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晟

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文件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国晟投资不存在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

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

止的情形。国晟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根据国晟投资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国晟投资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基金编号为 SVE756，备案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6 日，管理人为绍兴市国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鼎公司”）。 

2、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国鼎公司为国晟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绍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绍兴市国资委”）为国晟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国晟

投资的出资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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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配售资格 

国晟投资成立于 2022年 4月，为绍兴市国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

兴国控”）的全资下属企业，实际控制人为绍兴市国资委。绍兴国控现有基金投

资、资产管理、咨询数据、功能服务四个业务板块。截至 2025年 9月末，绍兴

国控总资产 550.00亿元、净资产 252.71亿元；2025年 1-9月营业收入 27.29亿

元、净利润 4.56亿元。 

绍兴国控锚定“战略投资”功能定位，做强基金投资主业，聚焦于包括医疗

医药等在内的五大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布局投资，积极发挥政府金融资产杠杆作用，

助力绍兴经济发展升级。医疗器械产业是绍兴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为绍兴市

“十四五”战略规划中明确的“十大产业链”，也是绍兴市“十五五”战略规划

中明确的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绍兴国控是绍兴市重要国资投资机构，国晟投资是其重要的全资投资主体，

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协调能力，为发行人进入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有助于加速

募投项目落地，并能够与发行人形成战略协同，为实现公司整体战略目标提供了

有力支撑。 

根据绍兴国控、国晟投资（简称“甲方”）与发行人拟签署的《战略合作备

忘录》，双方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双方同意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的前提下，共同进行深入的战略合

作并积极推动合作落地。双方拟合作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服务、资金支持、

产业资源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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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十五五’战略规划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绍兴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之

一，要继续发展高端植介入器械、微创器械等医疗器械领域，打造长三角医疗器

械制造集聚区。绍兴国控是绍兴市战略投资平台之一，依托绍兴市政府在资金支

持、用地支持、配套建设、人才优惠和产业配套等方面的政策，国晟投资能够为

海圣医疗提供国资相关资源支持，未来结合海圣医疗的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需求，

将充分发挥其在地方的背景和资源优势。国晟投资是本次海圣医疗公开发行股票

的战略配售的出资主体。 

资金支持：海圣医疗是绍兴市医疗器械行业龙头企业，双方已拥有深厚的合

作基础。2019年，绍兴国控旗下浙江绍兴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出资 9,500

万元支持海圣医疗发展，并已于 2020 年退出。未来甲方将继续联合股东及关联

方机构为海圣医疗的发展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政策扶持：海圣医疗作为绍兴市重点发展和培育项目，未来，甲方将积极协

助相关政府部门，完善引进医疗器械人才吸引的专项政策，为海圣医疗人才储备

提供支持。 

产业资源支持：甲方所管理的基金投资体系内拥有较多医疗行业上下游领域

资源，可以为海圣医疗产业链稳定提供可靠资源支持。” 

经核查，国晟投资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

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

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国晟投资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根据国晟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国晟投资提供的资金证明文件，国晟投资的流

动资金足以覆盖战略配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 

6、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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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晟投资本次获配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

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

的禁止情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等文件并经核查，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

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

《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前述战略投资者认购数量、认购金

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

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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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

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